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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图说

■ 饶思锐

近日，因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门口
一“三无”收费点，长期占道乱收费问题，
引发一些家长的不满。13日下午，海口
市交警支队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向停车点
负责人递交取缔整改的通知，要求立即
停止违规收费行为。（1月14日《南国都
市报》）

这一停车点没有单独划设，也没
有张贴交警部门的收费公告，更没有
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其违规收
费的底气何在？为何学生、家长长期
交 费 没 有 发 票 ，却 也 没 有 质 疑 其 资
质？更令人生疑的是，这一“黑停车

点”已在“众目睽睽之下”存在良久，为
何 却 成 了 相 关 部 门 的 监 管 死 角 、盲
区？相关部门为何没能早些发现，及
时取缔？若不是该“黑停车点”涨价
300%，引起学生、家长的强烈不满，愤
而投诉，恐怕该停车点至今仍能安然
处之，成为法治的“漏网之鱼”，继续近
邻学校“和平相处”。

交警部门对该停车点仅下达整改通
知，并作出暂缓取缔违规收费点的决定，
处罚是否过轻？道路属于公共资源，私
人圈占，私设停车点牟利，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海口市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
中就明确指出，单位或者个人擅自占用
道路、公共场所划定临时停车场或者停
车泊位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限期整改、拆除相关停车设施，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比相关
规定，交警部门仅仅只是责令这一“黑停
车点”停止乱收费行为，于法于理都说不

过去。是否该对其进行罚款，其违法所
得又是否该没收，还需相关部门在详细
调查之后，进行裁定。

进一步而言，这些“黑停车点”没有
任何备案就私自经营，治理时连企业都
找不到，如果不予以坚决取缔，恐怕这种

“坐地收银的买卖”将会蔓延成风，届时，
在海口停车将面临着无处不在私人收
费，而行人亦将再无可行之路。

“黑停车点”不容姑息，更慎言“转
正”。允许它们“转正”既无法律授权，
也违背了道路修建的初衷。省、市物
价部门都曾明确规定不具有停车场相
应 场 地 、设 施 和 管 理 人 员 的 不 得 收
费。而该停车点占用人行道，妨碍行
人通行，完全不具备设立临时停车点
的资质。还原道路资源的公共属性，
既需要监管部门严查狠堵，也需要广
大市民提高权利意识，坚决抵制缺乏
依据的不合理收费。

占道乱收停车费不容姑息

■ 海风纯

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与我
省各市县签订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目
标责任书，目标要求到 2016 年，各市
（县）90%的自然村（村民小组）建立农村

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收运机制，落实机构、
人员、经费、制度、设备，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覆盖率达到90%以上，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通过省级评估考核验收。（见本
报今日头版）

省、市（县）两级首次就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签责任状，显示出了我省治理农
村垃圾的决心与气魄。签责任状，意味
着承诺，更意味着责任与担当。目前，在
地方重视程度不够，农村整体环卫意识
不强的情况下，以政府之手强力推动农
村生活垃圾治理，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
农村生活垃圾清扫保洁收运机制，从而

实现农村环境卫生的制度化、常态化、长
效化管理，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一项
民生工程，是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
重要内容。无疑，这也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需要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治
理农村生活垃圾，可以视为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一个初级门槛。试想，一个污水
横流、垃圾遍地的地方，再美的风光也会
黯然失色，再美的风景也无法让人停
留。如果连农村生活垃圾都治理不好，
美丽乡村建设就只会停留在一纸蓝图
上，沦为憧憬中的幻景。

近年来，在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
治，加快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上，我省频频
发力，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总体来
说，各市县治理力度和效果与我们的期望
之间还存在着明显差距。究其背后，缺少
有约束力的长效治理机制和问责机制是
主因。在以往的治理中，不少市县仍存在

“运动式”治理等现象。领导重视就治理、
媒体监督就治理，而没有真正将其纳入地
方发展规划中，没有当作系统工程来考
量。其实，我们不仅要将治理农村生活垃
圾视为改善农村卫生环境的手段，还应将
其上升到建设美丽乡村高度上来，从而努

力提升农村资源价值，提升农村人文素
质，提升海南发展环境。

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制度保障是关
键。对各地方政府来说，务必要转变执
政理念，不要将治理生活垃圾当作小事，
当作无关发展的闲事，当作吃力费钱不
显政绩的难事，而要真正将此项工作当
成利国利民的好事抓好抓实。如根据整
治任务将农村垃圾处理经费，列入本市
县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治理经费到位，垃
圾处理队伍建设到位。只有各地方政府
真抓实抓，才能把风光秀美的海南农村
装扮得更加漂亮迷人。

建设美丽乡村必须重视垃圾问题 近日，武汉市一小区公共绿地被毁，用来建设
临时集贸市场，引发居民强烈不满。当武汉电视
问政督察员核查时，社区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份居
民签名同意名单。然而，当地方官员先后拨通10
通电话，“同意居民”均表示不知情。

武汉电视问政过程中出现的小区居民被同意，
不过是近年来类似问题的一个缩影。在法治社会，
程序正义是保证实质正义的先决条件。先不论毁掉
公共绿地改建集贸市场的合理性，从程序正义的角
度来讲，小区公共绿地征用需先征得居民同意，而社
区工作人员的行为明显忽视了这一法治原则。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决定，从政府部门来看，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
法治思维，用法治方式开展工作，首先要在工作中
贯彻程序正义原则，依法依规办事。

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与民众联系最多，交
往最密切的公务人员，在国家治理中占据重要地
位。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缺乏对法律的敬
畏，有法不依、知法犯法，政府建设法治国家的公
信力就无从谈起。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实施的基础在于法律
威信。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带头学法守法，自觉在
日常工作中树立法治思维。如此，方能取得“徙
木立信”的效果，在民众生活中树立法治思维和

法律威信。 （陈俊 潘荣涛）

被同意是忽视法治

近日，澄迈县档案局副局长王茀华在与老家
邻居发生纠纷时将邻居打伤，被行政拘留15天。
1月13日，王茀华向媒体认错，并对于自己的处理
方式深感歉意。（1月14日《南国都市报》）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理应带头守法、护法，遇事找
法，而王茀华在解决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选择暴力，
而非通过法律途径，以至于最终受到了法律制裁，为
自己的鲁莽行为付出了代价。不仅“害了”自己，也抹
黑了单位形象，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公众形象。

看似一起简单的打架事件，折射出的却是公
职人员法律意识的淡薄。王茀华在上班时间逃
班、率众斗殴，既是其个人法制观点淡薄的表现，
也是该单位纪律松散、作风涣散的表现。对这种
违法违纪行为，相关部门必须要严肃处理。一方
面，相关部门要从这一事件中汲取教训，加强纪律
整顿，给广大公职人员敲敲边鼓，使其不敢逾矩；
另一方面，相关单位也应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员工
法制观念，提升广大员工守法、信法、用法、找法的
意识，以预防或杜绝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

可喜的是，在受到处分后，王茀华选择了信法、
用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可谓是“吃一
堑，长一智”，然而，我们期待更多公职人员，以此为
教训，遵纪守法，“不吃一堑，也长一智”，用实际行
动做依法治国的践行者。 （颜礼嘉）

莫等被处罚才信法

听说过学校乱收费的，听说过趴课
桌上睡觉也收费么？据报道，湖南岳阳
第七中学要求全体学生午休，并向在课
桌上午休的学生收取每人每天一元的
午休费。当地教育部门表示，这一收费
并不符合规定，将进行调查处理。

没有宿舍，没有床位，没有棉被，
就连照看教师也没有，就擅定标准收
费，可谓荒唐无理。学校乱收费，不仅
违反了法律法规，也污浊了教书育人
的圣洁之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只是

挖空心思去收费赚钱，又怎么能做好
示范，教育好学生呢？本着对教育负
责，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必须坚决制止
这类行为，坚决根除教育领域的乱收
费、乱作为。这正是：

趴桌午休拿钱来，
玷污杏坛为钱财。
胡乱收费当严止，
以身作则育人才。

（图/美堂 文/陈实）

@人民日报：新的一年，反腐怎么
干？中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给出了
答案。这两年打虎拍蝇，成效有目共
睹。也应看到，从遏制腐败到重构政治
生态，依然任重道远。当清醒：反腐进
入持久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可减，刮

骨疗毒的勇气不容泄，严厉处罚的尺度
不能松。反腐到底，这是人民期待！

@人民网：复旦博士父亲遭强拆致
死，政府发函求法院慎重量刑。函件称，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恳请法院对武瑞
军等人家属诉求予以考量。试问，这是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还是为了维护小圈子
的稳定？死者孟福贵家人的诉求要不要
考量？相关部门应彻查政府发函事件，

给死者家属和公众一个交代！
@法制日报：谣言止于智者，需通过

法律惩处谣言编造者。在自媒体时代，人
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网民在面对
海量的网络信息时，需要增强辨别网络谣
言的能力。此外，在谣言传播时，政府相
关部门应加强日常监管，做到及时辟谣，
让谣言不攻自破。同时，通过法律对编造
谣言者进行惩处，从而净化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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